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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务贸易 加拿大如何做
●汤 婧

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既是“一带一

路”战略的重点，也对我国推进开放、促进

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加

拿大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的突出特点，也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

引擎。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

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建立多层

次、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数

据显示，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服务进出口额 1222亿美元，同比

增长超过两位数，占同期我国服务贸易总额

的 15.2%，较上一年有明显提升。然而，以

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企业“走出去”仍明显滞

后于实体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我国服务

贸易的发展仍面临重重制约。

从国际上看，加拿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程度较高，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少，是

世界上比较自由、透明的市场之一。从服务

贸易发展历程看，加拿大是世界服务贸易自

由化发展较早的大国，在推进新技术领域的

服务贸易、开拓多元化服务贸易市场、构建

服务贸易管理协调体系、渐进有序提高服务

业开放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加拿大的服务贸易具有如下

特点:
服务业开放程度较高，但自由化程度各

部门间有差别。加拿大的服务贸易部门开放

度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一些涉及国

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设置了严格的外资

准入门槛，有力地保护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利

益。具体而言，加拿大在航空运输服务、广

播服务、快递服务、电影服务、分销服务及

电信服务六个领域开放程度不高，各部门服

务贸易限制指数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

体现在外资准入限制方面。相对而言，在专

业服务领域开放度较高，尤其是会计服务及

法律服务，限制指数基本与世界最小值持平。

法律法规监管手段多，所有权、经营权

等准入标准严格。加拿大法律对服务贸易开

放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立

法限制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具体而言，多以

限制外商持股比例或投资人国籍的形式规定

市场准入条件。例如，在电信服务领域，要

求除固定卫星服务和海底电缆外，所有以电

讯设施为基础的外国电信服务供应商持股比

例不得超过 46.7%。除持股比例限制外，加

拿大还要求以电讯设施为基础的电信服务供

应商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 80%必须是加拿

大公民。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对外国投资公司

的经营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最常用的措施

是颁发许可证、签发营业执照、规定域外投

资门槛数额以及限制域外收购资产份额。

联邦和各省监管标准有区别，联邦监管

权力下放避免监管制度冲突。加拿大法律法

规在联邦和各省两个层级均有对服务业领域

外国投资的限制规定。一般而言，小部分服

务项目需接受联邦级监管(比如金融服务、电

信服务和特定运输服务) ，但多数服务项目

接受省级监管，且各省规定通常比联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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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格。

专设服务贸易中介组织和机构，为政策

制定和贸易谈判建言献策。除官方设立的管

理协调机构外，加拿大政府还批准专设负责

服务贸易协调的中介组织和机构，有效促进

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加拿大服务贸易政策的

制定及服务贸易谈判也比较重视征求私营部

门、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并通过加

拿大团队公司和专家咨询小组这两个渠道来

获得。

加快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融合,
对于我国推进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作用。在探索有序推进服务贸易发展过

程中，加拿大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有效监

管、构建协调机制以及拓展多元化市场方面

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为服务

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夯实产业基础。目前，

我国服务贸易主体集中于运输和旅游业这两

大传统服务贸易项目，而技术和知识密集型

的金融、保险、咨询、专利特许、计算机及

信息等新兴服务业贸易额和比重均较低，且

逆差较大。对此，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应

重点培育通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以及资

讯等行业的服务贸易，积极承接服务外包；

鼓励具有优势的服务企业赴境外投资，支持

承包工程、建筑、运输、分销等服务企业在

海外直接进行投资和本地化经营。

加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立法，建立

宽严适度的有效监管机制。在中国的经济与

贸易立法中，服务贸易立法相对薄弱，我国

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也处于雏形阶段。因此，

应加快行业性基本法制定，减少服务贸易中

法律规范真空地带，尽快完成服务贸易领域

的各项法律制定，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

的立法经验，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原则、

有关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等要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确保对服务业的开

放以及服务贸易的监管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

范化。

优化政府管理协调机制，为服务贸易发

展提供政策保障。从管理协调机制看，加拿

大中央与地方的两级协调管理机制并且专设

中介组织沟通渠道值得借鉴。目前，我国服

务贸易的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已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但横向的联系范围仍可进一步拓展，

按照“重点促进、深入挖掘、重点关注”的

原则，整合资源，协调合作，共同搭建服务

贸易促进平台，研究服务贸易工作重点和推

进政策措施。同时，在纵向政府部门间，应

加强与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加强

区域交流与合作。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加强

与中介机构的协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

会等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

善用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促进

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发展。目前，中国商签

实施的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还存在一些明

显不足：一是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有的条

款不够完善，特别是早期签订的自贸协定。

二是已签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利用水平不

高，重谈判，轻利用，实际经济效果还不很

明显。三是自贸协定伙伴太少，发展经济贸

易潜力有限。因此，中国要不断完善已达成

的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内容与合作机制，

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加大已签署贸易协定

的实施力度，设立专门机构具体研究与组织

实施贸易协定战略，包括合作内容、合作方

式、优惠利益的给予与获取等。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郑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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